附件2

关于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住宅小区装修垃圾投放和清运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的起草说明

根据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等法规规章，为进一步规范本市装修垃圾投放和收运管理，提升源头投放环境、清运服务质效和全程监管能力，我局牵头起草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装修垃圾投放和清运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编制背景
装修垃圾管理是城市环境治理和建筑垃圾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近年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建筑垃圾治理工作。2025年6月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》（国办函〔2025〕57号），要求各地明确装修垃圾投放、收运管理要求，落实属地政府、物业服务单位责任，规范装修垃圾管理。2026年1月，国务院印发《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》，对包括建筑垃圾在内的固体废物治理作出系统部署。
2021年，我局联合市房屋管理局印发《关于加强本市装修垃圾、大件垃圾投放和收运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沪绿容规〔2021〕3号），明确了装修垃圾定义、投放方式（堆放场所、专用回收箱、临时交付点）、袋装捆扎要求、定时定点投放、预约收运、无尘密闭运输、规范收费等基本管理制度，逐步构建起装修垃圾管理体系。但在装修垃圾管理领域仍如暴露出一些短驳收费不透明、清运预约不顺畅、责任边界模糊等问题，2026年以来，媒体曝光个别区出现装修垃圾夜间偷倒现象，引发市民投诉和舆论关注。为此，我局会同市房屋管理局，在深入分析诉件、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，结合虹口区装修垃圾清运2.0试点经验，立足源头规范、收费透明、全程监管的目标，起草了本《通知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2026年4月，我局分管领导带队赴市房屋管理局主动沟通，双方就联合修订规范性文件、改善源头投放环境、协同攻坚重点小区等形成共识。5月，在虹口区启动装修垃圾清运2.0试点，验证电子联单闭环管理、联合公示等核心机制。试点期间，按照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，通过召开座谈会、书面征求意见等方式，广泛征求市房屋管理局、各区绿化市容局、市有关行业协会以及部分物业服务企业、清运服务企业意见。经法制审查通过后，拟联合市房屋管理局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发布。
三、主要内容
本《通知》由九部分组成，按照“谁产生、谁承担处理责任”的原则，围绕投放端、清运端、收费端、处置端、监管端建立全链条管理制度
（一）投放端：规范源头投放行为
一是明确装修告知制度。装修人装修前应与物业企业签订《装饰装修管理协议》，明确堆放、清运、收费等事项。二是规范投放要求。装修垃圾应袋装捆扎，与生活垃圾分类投放，按约定时间投放。三是完善投放点设置。新建小区按标准配建装修垃圾房；已建成小区优先设置固定厢房，无法设置的采用专用回收箱，确无条件方可设置临时交付点并报街镇备案。四是压实物业现场管理责任，并拒绝“黑车”进小区。
（二）清运端：实施电子联单全程监管
一是实行电子联单制度。清运人员到达小区后通过平台移动端开单，系统调用手机相机按“装载前—装载后”两组照片生成联单，照片须包含车牌号、垃圾堆体全貌、时间戳、定位坐标、清运点位地址五要素。二是末端销单核验。车辆抵达指定中转场所或资源化设施时，通过高低位视频监控自动核验联单信息与轨迹，匹配一致后销单。三是明确数据管理要求，清运单位每月核量、及时处理预警工单。
（三）收费端：推行联合公示
一是实行联合公示制度。物业企业会同清运单位，在投放点、生活垃圾厢房、小区管理处、公示栏等四处显著位置张贴联合公示信息，分别公示物业短驳服务及收费标准、清运单位名称及收费标准等。二是明确收费原则。按照“自行短驳、分类计价、适度统筹”原则，短驳费由装修人自行委托并承担，清运费按公示价格（按袋/箱/车）计价。三是探索由清运单位开设、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监管的清运费预收资金监管专用账户制度。
（四）处置端：规范中转和资源化设施管理
一是将装修垃圾中转场所和资源化设施纳入市区两级规划。二是明确中转场所建设标准，实行封闭厂房、双向称重、视频监控、扬尘喷淋等要求，禁止在中转场所开展预分拣和破碎。三是规范资源化设施运营，确保称重计量真实准确、环保达标、运营高效。
（五）监管端：强化定向物流和监督管理
一是实行定向物流管理。各区每年报送下一年度物流计划，市绿化市容部门发布全年流量流向计划表，明确各区装修垃圾去向。二是明确市、区两级绿化市容和房屋管理部门职责分工。
四、施行安排
[bookmark: _GoBack]本《通知》自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，原《关于加强本市装修垃圾、大件垃圾投放和收运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沪绿容规〔2021〕3号）同时废止。各区可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，遇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修订从其规定。
企事业单位产生的装修垃圾，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可根据本通知，制定相关投放、清运管理实施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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